TRLAE S ERATRT
113# & B F % 225

Z + e
Ry
A 2 MeX
R D PEF AP
f
E SR LR 5@:/’3‘?‘/’}3
FPAFEARGRE TR () TR ARRBGEA LT K
TedFen f % o P e
B
-~ REPEF e ARERFR T P ATERL, 2047 > 2 p A
P EFELZEPATGFHP L BFEJFE L2052

I -

S RAET SR e Masp IR Y ATL %2, 3765 0 2 p A
PEFETZEPAIFHP L REEJIFE L2558 2
I -

S AL Y e ARBP TR R Y ATE RS 5007 0 2 f AR
TAETZ B PAZT WP REEJIFE A 203827
2

- RPEAT AN RRENEARDLR LR TR A S &
%ﬁ%%—gAa%Lﬁﬁf%@ ﬁiF%%’%iﬁ@
FER o BRI THLRPNRFY o PRk
i:» At E 'H‘F.\?-/z‘ %25@—%’71i§ 'i)i P> o X Feikw - 38 g H

BABRTATLACRL AT 0 F - FRERETET B

%— 7



»

o REAES T f E3 g»té”: b2 - B HRZ o AE R
FTTEZ22% 3575 P 2 o

HA @R R TRY () 2 (AR12EREREGF
%37%{,"fyﬁa’ti‘<i'ifi) s At E113E10 18p 4 &
BEES R ARTRHRDEGE > R LIS S AT
if"* (T k) 303,730~ ~ R4 = Saedtm :;548 950~ -
EFRARY - FHR2F 33105 0 Ficlf £ D P2 %
1,000~ » & g4 82,310~ ; = SRRy - 827
5,950~ » ¥irT T M X F 1,000~ 0w At #4, 950
Ao | FRERADT AHEE ERHE ¥ 25 F 19 R L Ak
et BHAHY (AEFEE5208F ) o @i ]113£87
28 M2 R EREF FTHAA (THRIA) %k X
AR g (R &I ) d R EN [ HF 42
A4 > #d REFEFWE S FRFr (R T D RINA)
ML F fHER A 202 d BT SR 3B e R
113292 24p FE T S SABRDBELILFEE 7514
o BEHWARL f Y AREBEELS UETT D i
ﬁﬁ@é%i%%%“ﬁ°
Cs @ FHmd v > REMPFE IR IAL 2 977 2
TRBEENE e A R HELFRR Ao
*—"’L’rr’riéi%'ﬁf’ TiRANEFBEIESIERT ) St f AR
TAEE2BP (FIRZAT AFEEFEF 3 p A3 2
FET R pAcE B M> AT RFE R FTEE

g ESY B 113 4 12 6 p
LR SRR S e
CEER R

‘\H—JFH

Ny

/
PR AGRR AT o
Ao PRAF T BT AP TEZL10p P o e M I iRE KT



ER A
¥ (H o a4 R
5 &4 i
o B RAPETIA: [Lantr Vo wntr (RAPETNIA) J 4
R e 242, 310~ FEEFT A4 pd REF EI
EAR 235N A kY f #1016~ [ Ji}'52,310]44%=

1,016> ~rtTwsar »] 5 REP &40 #1,204= [+

B 02,310—1,016=1,294]) -

BT SRRt A | LEB R fE ] mn e (RA T RIS ) d

4, 950~ @A FHERT AL A LT SR

2385 A B f 2,574 [?L% 3¢ 1 4,9500052%=
2,574) 5 R T S #£2,376 7~ [ 5 50 14,950—
2,574=2,376] -

wm

TREGET R BLRE® 21,2045 -

2 R4 Rl 2R Y 52,3765 .

Bkt ¥ f LY 53,5905 [3- 550 0 1,016+2,574=3,590] -

b
i
mj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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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店他字第22號
原      告  楊金龍  
            于芯庭  




被      告  陳治安  




            飛德汽車貨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濟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依職權確定並徵收訴訟費用，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楊金龍應向本院繳納訴訟費用新臺幣1,294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于芯庭應向本院繳納訴訟費用新臺幣2,376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連帶向本院繳納訴訟費用新臺幣3,590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依民事訴訟程序向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或提起上訴時，暫免繳納訴訟費用，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納執行費。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依前二項或其他法律規定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第一審法院應於該事件確定後，依職權裁定向負擔訴訟費用之一造徵收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2第3項亦有明定。
二、經查：
　㈠兩造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112年度店原簡字第7號，下稱系爭事件），本院前於民國113年1月18日系爭事件審理中裁定「本件訴訟標的金額，原告楊金龍部分為新臺幣（下同）303,730元、原告于芯庭部分為548,950元。楊金龍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310元，另扣楊金龍前繳裁判費1,000元，尚應補繳2,310元；于芯庭應徵第一審裁判費5,950元，另扣于芯庭前繳裁判費1,000元，尚應補繳4,950元。」並依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暫免徵收上開裁判費（系爭事件卷第298頁）。嗣本院於113年8月23日以112年度店原簡字第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在案，並諭知訴訟費用（原告楊金龍部分）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44，餘由原告楊金龍負擔；訴訟費用（原告于芯庭部分）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52，餘由原告于芯庭負擔。原判決已於113年9月24日確定等情，經本院調閱系爭事件卷宗查核無訛。揆諸前揭規定，自應由本院依職權以裁定確定並向兩造徵收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
　㈡兩造間訴訟費用額之負擔，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爰依職權以裁定向兩造徵收應負擔之訴訟費用如主文所示之金額，並依民事訴訟法91條第3項規定，加計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因原判決並未確定訴訟費用額，故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算遲延利息）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林易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須附繕本），及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黃品瑄
計算書：（單位：新臺幣）
		項目

		金額

		備註



		第一審追加請求部分之裁判費

		原告楊金龍部分：
2,310元

		⒈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訴訟費用（原告楊金龍部分）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44，餘由原告楊金龍負擔。
⒉計算式：被告應連帶負擔1,016元【計算式：2,31044%＝1,016，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楊金龍應負擔1,294元【計算式：2,310－1,016＝1,294】。



		


		原告于芯庭部分：4,950元

		⒈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訴訟費用（原告于芯庭部分）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52，餘由原告于芯庭負擔。
⒉計算式：被告應連帶負擔2,574元【計算式：4,95052%＝2,574】；原告于芯庭應負擔2,376元【計算式：4,950－2,574＝2,376】。



		說明：
⒈原告楊金龍應負擔之訴訟費用為1,294元。
⒉原告于芯庭應負擔之訴訟費用為2,376元。
⒊被告應連帶負擔之訴訟費用為3,590元【計算式：1,016＋2,574＝3,59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店他字第22號

原      告  楊金龍  

            于芯庭  





被      告  陳治安  





            飛德汽車貨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濟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依職權確定並徵

收訴訟費用，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楊金龍應向本院繳納訴訟費用新臺幣1,294元，及自本

    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

二、原告于芯庭應向本院繳納訴訟費用新臺幣2,376元，及自本

    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

三、被告應連帶向本院繳納訴訟費用新臺幣3,590元，及自本裁

    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

　　理　由

一、按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依民事訴訟程序向犯罪行為人或依法

    應負賠償責任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或提起上訴時，暫免繳納

    訴訟費用，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納執行費。犯罪被

    害人權益保障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依前二項或其

    他法律規定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第一審法院應於該事件確定

    後，依職權裁定向負擔訴訟費用之一造徵收之。民事訴訟法

    第77條之22第3項亦有明定。

二、經查：

　㈠兩造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112年度店原簡字第

    7號，下稱系爭事件），本院前於民國113年1月18日系爭事

    件審理中裁定「本件訴訟標的金額，原告楊金龍部分為新臺

    幣（下同）303,730元、原告于芯庭部分為548,950元。楊金

    龍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310元，另扣楊金龍前繳裁判費1,000

    元，尚應補繳2,310元；于芯庭應徵第一審裁判費5,950元，

    另扣于芯庭前繳裁判費1,000元，尚應補繳4,950元。」並依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暫免徵收上開裁判

    費（系爭事件卷第298頁）。嗣本院於113年8月23日以112年

    度店原簡字第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在案，並諭知訴訟費

    用（原告楊金龍部分）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44，餘由原告

    楊金龍負擔；訴訟費用（原告于芯庭部分）由被告連帶負擔

    百分之52，餘由原告于芯庭負擔。原判決已於113年9月24日

    確定等情，經本院調閱系爭事件卷宗查核無訛。揆諸前揭規

    定，自應由本院依職權以裁定確定並向兩造徵收應負擔之訴

    訟費用額。

　㈡兩造間訴訟費用額之負擔，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爰依職權以裁定向兩造徵收應負擔之訴訟費用如主文所示之金額，並依民事訴訟法91條第3項規定，加計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因原判決並未確定訴訟費用額，故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算遲延利息）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林易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

表明抗告理由（須附繕本），及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黃品瑄

計算書：（單位：新臺幣）

項目 金額 備註 第一審追加請求部分之裁判費 原告楊金龍部分： 2,310元 ⒈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訴訟費用（原告楊金龍部分）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44，餘由原告楊金龍負擔。 ⒉計算式：被告應連帶負擔1,016元【計算式：2,31044%＝1,016，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楊金龍應負擔1,294元【計算式：2,310－1,016＝1,294】。  原告于芯庭部分：4,950元 ⒈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訴訟費用（原告于芯庭部分）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52，餘由原告于芯庭負擔。 ⒉計算式：被告應連帶負擔2,574元【計算式：4,95052%＝2,574】；原告于芯庭應負擔2,376元【計算式：4,950－2,574＝2,376】。 說明： ⒈原告楊金龍應負擔之訴訟費用為1,294元。 ⒉原告于芯庭應負擔之訴訟費用為2,376元。 ⒊被告應連帶負擔之訴訟費用為3,590元【計算式：1,016＋2,574＝3,59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店他字第22號
原      告  楊金龍  
            于芯庭  




被      告  陳治安  




            飛德汽車貨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濟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依職權確定並徵收訴訟費用，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楊金龍應向本院繳納訴訟費用新臺幣1,294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于芯庭應向本院繳納訴訟費用新臺幣2,376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連帶向本院繳納訴訟費用新臺幣3,590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依民事訴訟程序向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或提起上訴時，暫免繳納訴訟費用，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納執行費。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依前二項或其他法律規定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第一審法院應於該事件確定後，依職權裁定向負擔訴訟費用之一造徵收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2第3項亦有明定。
二、經查：
　㈠兩造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112年度店原簡字第7號，下稱系爭事件），本院前於民國113年1月18日系爭事件審理中裁定「本件訴訟標的金額，原告楊金龍部分為新臺幣（下同）303,730元、原告于芯庭部分為548,950元。楊金龍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310元，另扣楊金龍前繳裁判費1,000元，尚應補繳2,310元；于芯庭應徵第一審裁判費5,950元，另扣于芯庭前繳裁判費1,000元，尚應補繳4,950元。」並依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暫免徵收上開裁判費（系爭事件卷第298頁）。嗣本院於113年8月23日以112年度店原簡字第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在案，並諭知訴訟費用（原告楊金龍部分）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44，餘由原告楊金龍負擔；訴訟費用（原告于芯庭部分）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52，餘由原告于芯庭負擔。原判決已於113年9月24日確定等情，經本院調閱系爭事件卷宗查核無訛。揆諸前揭規定，自應由本院依職權以裁定確定並向兩造徵收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
　㈡兩造間訴訟費用額之負擔，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爰依職權以裁定向兩造徵收應負擔之訴訟費用如主文所示之金額，並依民事訴訟法91條第3項規定，加計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因原判決並未確定訴訟費用額，故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算遲延利息）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林易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須附繕本），及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黃品瑄
計算書：（單位：新臺幣）
		項目

		金額

		備註



		第一審追加請求部分之裁判費

		原告楊金龍部分：
2,310元

		⒈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訴訟費用（原告楊金龍部分）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44，餘由原告楊金龍負擔。
⒉計算式：被告應連帶負擔1,016元【計算式：2,31044%＝1,016，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楊金龍應負擔1,294元【計算式：2,310－1,016＝1,294】。



		


		原告于芯庭部分：4,950元

		⒈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訴訟費用（原告于芯庭部分）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52，餘由原告于芯庭負擔。
⒉計算式：被告應連帶負擔2,574元【計算式：4,95052%＝2,574】；原告于芯庭應負擔2,376元【計算式：4,950－2,574＝2,376】。



		說明：
⒈原告楊金龍應負擔之訴訟費用為1,294元。
⒉原告于芯庭應負擔之訴訟費用為2,376元。
⒊被告應連帶負擔之訴訟費用為3,590元【計算式：1,016＋2,574＝3,59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店他字第22號

原      告  楊金龍  

            于芯庭  





被      告  陳治安  





            飛德汽車貨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羅濟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依職權確定並徵收訴訟費用，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原告楊金龍應向本院繳納訴訟費用新臺幣1,294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于芯庭應向本院繳納訴訟費用新臺幣2,376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連帶向本院繳納訴訟費用新臺幣3,590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依民事訴訟程序向犯罪行為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或提起上訴時，暫免繳納訴訟費用，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納執行費。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依前二項或其他法律規定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第一審法院應於該事件確定後，依職權裁定向負擔訴訟費用之一造徵收之。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2第3項亦有明定。

二、經查：

　㈠兩造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112年度店原簡字第7號，下稱系爭事件），本院前於民國113年1月18日系爭事件審理中裁定「本件訴訟標的金額，原告楊金龍部分為新臺幣（下同）303,730元、原告于芯庭部分為548,950元。楊金龍應徵第一審裁判費3,310元，另扣楊金龍前繳裁判費1,000元，尚應補繳2,310元；于芯庭應徵第一審裁判費5,950元，另扣于芯庭前繳裁判費1,000元，尚應補繳4,950元。」並依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暫免徵收上開裁判費（系爭事件卷第298頁）。嗣本院於113年8月23日以112年度店原簡字第7號判決（下稱原判決）在案，並諭知訴訟費用（原告楊金龍部分）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44，餘由原告楊金龍負擔；訴訟費用（原告于芯庭部分）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52，餘由原告于芯庭負擔。原判決已於113年9月24日確定等情，經本院調閱系爭事件卷宗查核無訛。揆諸前揭規定，自應由本院依職權以裁定確定並向兩造徵收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

　㈡兩造間訴訟費用額之負擔，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之金額。爰依職權以裁定向兩造徵收應負擔之訴訟費用如主文所示之金額，並依民事訴訟法91條第3項規定，加計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因原判決並未確定訴訟費用額，故自本裁定確定翌日起算遲延利息）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林易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本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表明抗告理由（須附繕本），及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書記官　黃品瑄

計算書：（單位：新臺幣）

項目 金額 備註 第一審追加請求部分之裁判費 原告楊金龍部分： 2,310元 ⒈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訴訟費用（原告楊金龍部分）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44，餘由原告楊金龍負擔。 ⒉計算式：被告應連帶負擔1,016元【計算式：2,31044%＝1,016，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楊金龍應負擔1,294元【計算式：2,310－1,016＝1,294】。  原告于芯庭部分：4,950元 ⒈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訴訟費用（原告于芯庭部分）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52，餘由原告于芯庭負擔。 ⒉計算式：被告應連帶負擔2,574元【計算式：4,95052%＝2,574】；原告于芯庭應負擔2,376元【計算式：4,950－2,574＝2,376】。 說明： ⒈原告楊金龍應負擔之訴訟費用為1,294元。 ⒉原告于芯庭應負擔之訴訟費用為2,376元。 ⒊被告應連帶負擔之訴訟費用為3,590元【計算式：1,016＋2,574＝3,590】。   





